
明志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 課程綱要表 

科目名稱 
中文：設計管理 

英文：Design Mana ge ment  
授課科級    視傳系 四技進修部 (四上) 

授課教師  課程資訊  3 學分 3 小時的 選修  課 

教學目標 
1. 設計是創意的實踐，創意像是天馬行空的發想，需要紀律和管理。 

2. 設計管理是實踐創意以發展學生之統整技能。 

教學方式 
1. 理論教授 

2. 設計實作 

指定教材 依任課教師指定使用 

參考教材  

教學大綱 

1. 設計程序與設計管理 

2. 以使用者為中心的設計諮詢 

3. 面向消費者的設計策略 

4. 從管理者的角度剖析設計組織 

5. 從經營者談設計稽核 

6. 以設計人為導向進行設計溝通 

7. 設計管理教育的現況與未來 

評量標準 

1. 上課態度與出席率 30% 

2. 期中報告 30% 

3. 期未報告 40% 

 


